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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勢力別有用心 破壞香港法治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日
前在資深大律師委任典禮上致辭
表示，法庭獨立行使司法權力，
不受任何干預。純粹基於不同意
法庭判決而對司法機構的獨立性
一再提出不必要的質疑，不論質
疑是來自香港或外地，也會令法
治受損，亦不利於維持公眾對香
港法庭的信心。對此，本港法律
界人士認為，張舉能的相關言論是維護香
港司法獨立及法治精神的體現，亦是對於
外部勢力不可再肆無忌憚干預香港司法獨
立的警告。

法律界：張舉能言論捍衛司法獨立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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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司法獨立，不受任何干預，但近年
來西方國家不斷針對香港法庭判決作出攻
擊，已經到了肆無忌憚的地步。終審法院首
席法官張舉能日前對此作出了 「反擊」 ，不
點名地批評外部勢力針對法庭的攻擊，強調
維護法治的堅定決心。但單靠張舉能一人是
不夠的，每一位香港法律界人士都有責任站
出來，共同捍衛香港法治。

日前在出席資深大律師委任禮上，張舉
能指出： 「在香港，法官嚴格依據法律執行
司法工作，秉持無懼、無偏、無私、無欺之
精神。法庭獨立行使司法權力，不受任何干
預。純粹基於不同意法庭判決而對司法機構
的獨立性一再提出不必要的質疑，不論質疑
是來自香港或外地，也會令法治受損，亦不
利於維持公眾對香港法庭的信心。」

「不論質疑是來自香港或外地」 ，這句
話意之所指，已是呼之欲出。從2019年黑暴
以來，香港本地的亂港勢力不斷對法庭進行
施壓，甚至出現縱火焚燒終審法院、向法官
發出死亡恐嚇的惡劣事件。而更惡劣的是，
亂港派背後的外國勢力，尤其是美國及英國
當局，完全不顧最基本的國際公約，撕下偽
裝，赤裸裸地攻擊香港法庭。

例如，在 「亂港四人幫」 之一黎智英被
判罪成入獄後，美國的國務卿立即發聲明，
攻擊是 「政治判決」 ；英國以及歐盟政客亦
隨之起舞，極盡抹黑香港司法之能事。又比
如，律政司早前聘請英國御用大律師David
Perry來港，作為黎智英、李柱銘等人案件的
主控，但遭到英國外相藍韜文的公然施壓，
指接此案件令人有 「mercenary（唯利是
圖）」 的感覺」 。英國的 「半年報告」 ，更
是公然警告將拒派法官到香港。

事實證明，平日動不動將 「司法獨立」
掛在嘴邊的英美當局，實際上是司法獨立的
最大破壞者。其根本目的，是要借攻擊法庭
判決去達到抹黑香港法治、從而替亂港勢力
撐腰，以挽回其在香港 「顏色革命」 的敗
局。

法庭是香港法治的守護者，如果法庭要
面臨來自外國的強大政治壓力，法治如何能
得到守護、港人的根本利益又如何能得到維
護？

張舉能不點名地批評外國勢力干預香港
司法，這有力地捍衛了香港法治。但正如他
在同一場合所指出的 「資深大律師有責任在
有機會時為司法機構發聲，不但是為了捍衛
司法獨立，亦是為着維護司法機構作為獨立
司法機關在香港以至國際間的聲譽」 。維護
法治，是每一位香港法律界人士不可推卸的
責任。張舉能法官作了表率，其他資深大律
師和律師們呢？

大公

議員斥爆眼女濫用法援 林鄭：須定期檢視制度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在立法會接受議員
質詢時指出，本港法律援助制度並非完
美，需要定期檢視。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發言人回應表示，會盡快展開相關工
作。法援署署長鄺寶昌說，法援署曾拒
絕右眼受傷女子相關的申請。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在立法會
會議上提問說， 「爆眼女」 竟可申請法
援，利用司法覆核挑戰警方索取其醫療
報告進行調查，又可以自選資深大律
師，以公帑幫助她為輸掉的官司 「埋
單」 ， 「這證明我們的法援制度出現問
題。」

對此，林鄭月娥表示，任何制度都
要與時並進，法援制度也要定期檢視，
政府可以重新檢視現有制度下的行政、

案件分配及選擇律師安排。本屆政府就
法律援助署架構作出改動，其負責當局
由民政事務局轉至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相信政務司司長會按近日有關討論表達
看法。

政務司將展開跟進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發言人回應傳媒

查詢時表示，正如行政長官在立法會質
詢時間表示，會檢視目前法援制度中例
如行政、分配案件、選取律師等細節，
會盡快展開相關工作。

法援署署長鄺寶昌昨日亦首度回應
「爆眼女」 案件，稱法援署原拒絕其法

援申請，不過由於申請人其後上訴得
直，因此在去年9月獲批法援，法援署
是依法辦事。

◀終審法院首席法
官張舉能日前表
示，法庭獨立行使
司法權力，不受任
何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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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與內地法律專
業聯合會會長陳曉峰以 「黃之鋒案」 為例，
批評外國勢力為了政治利益竟向本港法官施
壓 「要人」 ，這樣赤裸裸的粗暴干預司法公
正嚴重背離法治精神，荒唐無理。這種無私
顯見私的做法，讓全世界更好認知 「代理
人」 的身份。謊言在事實面前總是不攻自
破。

「英美政客要營救爪牙」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大律師馬恩

國批評，英美等西方國家三番五次對本港司
法系統評頭論足，尤其是要求特區政府釋放
「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 涉案者並撤回相關
指控，直言 「要求我哋放人，係因為嗰啲人
實際上就係英美嘅爪牙、代理人，由於佢哋

被繩之於法，西方政客便要出來營救」 。他
舉例指，英國曾多次試圖干預香港的司法獨
立，如施壓不讓英國資深大律師David
Perry來港擔任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非法集結
案主控官；不再讓英國法官擔任香港終審法
院非常任法官的職位等。他強調，作為香港
司法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資深大律師要不
斷發聲，捍衛香港的司法公正、司法獨立，
亦維護國際聲譽。

香港法律專業人員協會會長王吉顯認
為，有關言論是維護香港司法獨立及法治精
神的體現，亦是對於外部勢力不可再肆無忌
憚干預香港司法獨立的警告。他表示，近年
有不少人惡意批評法庭判決，且這些批評充
滿政治動機，明顯有外國勢力干預。他舉例
稱，黃之鋒等反中亂港分子被捕後，美國屢

次出言要求釋放。他認為，特區政府應對干
涉本港司法獨立的外國政客作出批評與警
告，亦需要加強對於市民的教育宣傳，令市
民明確香港是有法必依的國際大都市。

外國政客虛偽雙標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香港法學交流基

金會副主席傅健慈指出，美國駐港總領事史
墨客日前聲言黎智英、李柱銘等亂港分子被
香港法院定罪 「有政治動機」 ，是在赤裸裸
干預香港司法獨立。他敦促有關國家恪守不
干涉內政等國際法原則和國際關係基本原
則，切實尊重法治精神，摒棄虛偽的雙重標
準，停止損害香港法治與司法獨立。 「任何
干預和施壓都注定是徒勞的，只會搬起石頭
砸自己的腳。」

食環署做得對！

龍眠山

支聯會位於旺角的一處 「紀念
館 」 ，因沒有申請牌照而要 「關
門」 。不少人這才恍然大悟，原來，
支聯會一直是非法運營該場所。今次
被食環署依法調查完全是咎由自取，
同所謂 「政治打壓」 沒有任何關係。

翻查《公眾娛樂場所條例》，
「娛樂」 的定義涵蓋音樂會、展覽、

舞台表演、電影放映等活動，不管是
否收費，都必須領取牌照。該 「紀念
館」 既有展覽活動，也有放映活動，
完全符合上述定義，必須領取牌照，
但一直非法運營，可見支聯會從不將
法律放在眼內。

有大律師指出，公眾場所必須領
取牌照，主要是檢視場所屋宇結構、
消防設施等，以免參觀者太多而負荷
不了，食環署有執法的權利。

大公報記者近日現場直擊，更發
現場所內的展板上寫有抹黑國安法的
字句，展館內出售的書籍如《疫下扎
行馬》、《消失了的連儂牆》等，不
乏侮辱警察、鼓吹 「港獨」 的內容，

這些都是荼毒青少年的 「害腦」 文
宣，或已觸碰國安底線；還有，其五
大綱領涉顛覆國家政權罪，支聯會收
受外國黑金已被警方調查等等，違法
例子舉不勝舉。可以說，支聯會能生
存到今天，是對香港法治的莫大諷
刺。要關門的不止是 「紀念館」 ，只
有取締支聯會，才能真正彰顯法治。

「世不患無法，而患無必行之
法」 。香港近年亂象連連，一大原因
是有法不依，姑息養奸。就拿鬧得沸
沸揚揚的 「爆眼女」 事件來說，本來
是謠言，但有人竟然以 「個人私隱」
為藉口秘而不宣，充當了幫兇； 「爆
眼女」 為阻止警方調查真相而打官
司，有部門竟給予法援，最終輸了官
司、虧了公帑，充當辯護大律師的夏
博義卻 「袋袋平安」 ，這等於用公帑
資助攬炒派。

食環署過去因執法不力而備受詬
病，但近來的表現令人刮目相看，嚴
正執法，足為其他部門
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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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勢力煽動香港顏色革命的鐵證
前年 「修例風波」 是外部勢力煽

動下的港版 「顏色革命」 ，雖然外部
勢力否認其在事件中的角色，但一篇
發表在全球知名學術刊物《美國經濟
評論》6月期刊的論文，卻讓他們露出
馬腳。這篇研究如何在香港 「激勵」
抗議運動的論文不打自招，道出一千
多名香港的大學生被當成 「白老鼠」
推上街頭抗議的事實，成為西方介入
香港動亂的鐵證。

這篇題為《持續的政治參與：社
會互動和抗議運動之間的動態關係》
的論文，由芝加哥大學、哈佛大學、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慕尼黑大學、
香港科技大學在內的多名 「學者」 合
作撰寫。從2017年開始，這批 「學
者」 開始資助港科大的學生參加香港
七一遊行，美其名曰 「社會實踐」 ，
再將學生參與黑暴、擾亂、破壞香港
穩定的過程和結果，當成 「學術成
果」 堂而皇之地發表在學術期刊上。

作者透露了 「激勵」 細節，一共
招攬了1100名科大的學生，將他們分

為 「對照組」 及 「實驗組」 ，後者會
得到數百元 「勞務費」 ，條件是參與
2017年的七一遊行，結果發現 「激
勵」 措施有效，遊行人數因此增加了
一成。更令作者 「引為自豪」 的是，
一次性的激勵動員會產生積極後果，
如2018年七一遊行參與率又增加五個
百分點。而且，這種對持續政治參與
的促進並非通過改變受試者的政治信
仰，而是與社會互動存在關連，比如
在遊行現場建立的 「友誼」 。的確，
黑暴期間 「遊行者」 以 「手足」 互
稱， 「手足」 成為他們共同參與暴亂
而得到的共同身份。

「實驗」 還特別設計了有關港鐵
的情節，參與者被要求前往中環、金
鐘、灣仔、銅鑼灣、尖沙咀、旺角等
港鐵站，記錄期間可接觸多少人，並
記下站名、所處位置及拍攝照片佐
證。難怪港鐵站後來成為暴徒重點襲
擊的目標，原來早已通過 「研究」 而
「踩點」 。

更昭然若揭的是，作者聲稱通過

訪問數千名參與 「佔中」 的學生，得
出香港年輕人走向激進的證據：八成
八受訪者認為自己 「是香港人而不是
中國人」 ；兩成二支持用暴力追求所
謂政治權利，而當學生被 「鼓勵」 匿
名表達時，支持暴力比例達至四成。
論文顛倒黑白，稱 「抗議是香港穩定
的源頭」 ，這與佩洛西的 「暴力是香
港美麗風景線」 異曲同工。一名姓
Yang的論文共同作者更在另一篇文章
中聲稱 「只要香港人以抗議相威脅，
就可以限制北京」 。圖窮匕見，抗拒
「一國」 、否認中央對港憲制責任，

是貫穿非法 「佔中」 、修例風波及
「立法會35＋」 的主軸線。

如果不是作者「炫耀」學術成果，
世人還不知道參與社會騷亂的年輕人
尤其大學生們，在西方搞手眼中不過
是供他們操控 「顏色革命」 的工具，
這是多麼可悲，又是多麼的令人憤
怒！這篇論文反映了外力滲透香港社
會各階層的冰山一角，也證明了中央
和特區政府撥亂反正是完全正確的。


